
漁船或商船救援通報流程

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及交通部

海巡機關
（118）

漁業署 航港局

漁業電臺
臺北任務管制中
心、海岸電臺及
各港聯絡中心

漁船
消防隊（119）

及民眾
商船

緊急狀況本人、家屬及船公司以電話或手機直撥118（海巡隊值班臺）申請海難救助。


